
附件四：
供热单位备案登记检查评价表
评价意见说明

一、检查评价分为基础管理标准10项、运行管理标准20项、安全管理标准10项和服务管理标准10项，四个方面的检查内容共计50项检查标准。
二、每项检查评价标准的评价意见分为达标、基本达标和不达标三类。评价达标为2分，基本达标为1分，不达标为0分。

      三、检查评价总分达到80分以上的单位为合格；60—80分的单位为基本合格；60分以下的单位为不合格。

